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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兴 华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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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 

           中兴华核字（2022）第 030053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2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关于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

〔2022〕14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已收悉。根据贵所出具的审核问询

函的要求，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对

审核问询函中涉及本所的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项核查。 

现就审核问询函提出的有关问题向贵所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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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首轮回复，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中，募集资金用于生产设备和工

具器具购置的拟投入金额为 15,264.58万元。其中，项目所需的部分截断机和全

部开方机、磨倒机由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取得，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分别为

1,083.98万元、4,274.47 万元和 6,840.19 万元；乐山 6GW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

目中，募集资金用于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购置的拟投入金额为 24,638.25 万元。

其中，项目所需的切片机由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取得，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为 13,978.82 万元。母公司青岛高测的存货主要为切片机、开方机、截断机、磨

倒一体机等切割设备。 

请发行人说明：（1）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和新增代工业务等情况，充分论证本

次募集资金中拟用于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的金额是否属于

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应视同补充流动资金

的情形；（2）结合各募投项目中非资本性支出的情况，测算本次募投项目中实质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金额，并论证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是否超过募集资金总

额的 30%。 

请保荐机构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4 问进行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结合公司业务模式和新增代工业务等情况，充分论证本次募集资金中

拟用于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的金额是否属于用于支付人员

工资、货款、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应视同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一）公司业务模式和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8,330 万

元（含 48,330 万元），分别用于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和乐山 6GW 光伏大硅

片及配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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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产品主要应用于光伏行业硅片制造环节。2021 年 3 月以来，公司在精进高

硬脆材料切割设备、高硬脆材料切割耗材业务的同时，凭借多年以来在设备及耗

材生产环节的技术沉淀以及在硅片切割环节的经验积累，在保持原有高硬脆材料

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经营模式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产业

链下游进行延伸，增加了硅棒和硅片加工服务模式。公司本次募投项目采用硅棒

和硅片加工服务模式，通过自制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实施，具体实施方式为母公司

自制生产设备并销售至子公司实施。 

本次募投项目自制部分核心生产设备实施而非全额对外采购设备实施的主

要原因如下： 

1、公司具备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生产制造和研发能力，通过自制部分核心

生产设备实施预计将节约本次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并持续保持产能可升级性，从

而有效节约项目投资成本和降低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投入的主要生产设备和金刚线均为公司自主研制的最新

一代产品，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设备类投资规模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投资规模对比如

下： 

项目名称 
设备类投资金

额披露时间 

产能规模 

（GW） 
产品类型 

加工设备

投资 

（万元） 

单位加工设备

投资 

（万元/GW） 

按公司募投

项目产能计

算加工设备

投资额 

（万元） 

通威股份 15GW单晶

拉棒切方项目 
2021/8/4 15 单晶硅棒 16,830.00 1,122.00 13,464.00 

本次乐山 12GW机加

及配套项目--设备购

建及安装工程支出中

机加设备投入金额之

资本性支出金额 

2021/7/20 12 单晶硅棒 8,291.85  690.99  8,291.85 

本次乐山 12GW机加

及配套项目--设备购

建及安装工程中机加

设备投入总金额 

2021/7/20 12 单晶硅棒 12,678.64 1,056.55 12,678.64 

乐山 12GW机加及配套项目--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中机加设备投入总金额较可比项目节约额 785.36 

阿特斯阜宁 10GW 硅 2021/6/28 10 单晶切片 44,512.73 4,451.27 26,7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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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设备类投资金

额披露时间 

产能规模 

（GW） 
产品类型 

加工设备

投资 

（万元） 

单位加工设备

投资 

（万元/GW） 

按公司募投

项目产能计

算加工设备

投资额 

（万元） 

片项目 

本次乐山 6GW光伏大

硅片及配套项目--设

备购建及安装工程支

出中切片设备投入金

额之资本性支出金额 

2021/7/20 6 单晶硅片 19,369.41 3,228.23 19,369.41 

本次乐山 6GW光伏大

硅片及配套项目--设

备购建及安装工程中

切片设备投入总金额 

2021/7/20 6 单晶硅片 24,638.25 4,106.38 24,638.25 

乐山 6GW 大硅片及配套项目--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中切片设备投入总金额较可比项目节约额 2,069.37 

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中设备投入合计节约金额 2,854.73 

注 1：根据通威股份于 2021 年 8 月 4 日公告的《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之反馈意见的回复》，通威股份 15GW 单晶拉棒切方

项目中“开方、磨倒机”设备投资金额为 16,830.00 万元；基于谨慎性考虑，

上表选取该项目“开方、磨倒机”设备投资金额作为可比机加设备投资金额。 

注 2：基于谨慎性考虑，上表中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的机加设备选取

“截断机、开方机、磨倒机”进行投入金额的比较。 

注 3：根据阿特斯于 2021 年 6月 28 日公告的《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阿特斯阜宁 10GW 硅片

项目中“设备及安装投资”金额为 44,512.73 万元，上表选取该项目上述金额

作为可比切片设备投资金额。 

如上表所示，通过自制设备，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投资规模相较同期可比项目

投资规模节约 2,854.73 万元。此外，公司具有设备研发及改造升级能力，在重

资产业务模式下，公司可通过对设备进行持续性升级改造，保持产能具有持续更

新迭代能力，从而有效降低重资产项目产能更迭成本，从而减少本次募投项目实

施风险。 

2、通过采用代工业务模式及自制设备和耗材实施本次募投项目，预计将可

以积累生产过程的经验数据，有效提升公司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及耗材产品技

术水平，从而提升公司竞争力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采取代工业务模式及采用自产设备和耗材实施，有利于公

司更充分地发挥在高硬脆材料切割装备、切割耗材及切割工艺方面的协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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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本次募投项目投入的主要生产设备和金刚线均为公司自主研制的最新

一代产品，实现从装备、耗材到硅片切割的全场景打通，有利于推进自动化、智

能化硅片切割，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本次募投项目充分发挥效益； 

（2）公司进入硅片切割市场可实现各生产制造环节的数据信息共享，带动

设备研发、调试以及耗材的技术改进，进一步巩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优势； 

（3）通过开展切割加工服务业务，公司在切割环节进一步积累生产经验数

据，有利于通过分析生产数据，提升公司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的技术

水平，从而增强公司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产品的竞争力。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采取代工业务模式及采用自制设备和耗材实施，有利于

充分地发挥公司在高硬脆材料切割装备、切割耗材及切割工艺方面的协同优势，

增强公司高硬脆材料切割设备和切割耗材产品的竞争力。 

（二）论证本次募集资金中拟用于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器

具的金额是否属于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

应视同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1、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所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额中，

用于形成设备成本部分应认定为“资本性支出”，不视同补充流动资金 

《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4 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和偿还债务等非资本性支出的，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应当如何把握？”问题

中提出，“募集资金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的，

视同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规定区分“资本性支出”和“非资本性支出”两项前

提，其中符合募集资金为“非资本性支出”且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铺底流

动资金等，视同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会计核算应当合理划分收

益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的界限。凡支出的效益仅及于本年度（或一个营业周期）

的，应当作为收益性支出；凡支出的效益及于几个会计年度（或几个营业周期）

的，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根据资本性支出的定义，资本性支出是指通过其所取

得的财产或劳务的效益，可以给予多个会计期间所发生的相应支出。在企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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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中，供长期使用的、其经济寿命将经历超过一个会计期间的资产如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等需要作为资本性支出。本次募投项目中，公司自制设

备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相关设备产生的经济利益分期流入公司，折旧在

预计使用期限内计入制造费用，设备成本部分支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关于资本

性支出的规定和定义。 

在合并报表层面，根据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10》，企

业以自营方式建造固定资产，其成本应当按照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直接机械施

工费等计量。建造固定资产领用工程物资、原材料或库存商品，应按其实际成本

转入所建工程成本。自营方式建造固定资产应负担的职工薪酬、辅助生产部门为

之提供的水、电、修理、运输等劳务，以及其他必要支出等也应计入所建工程项

目的成本。因此，公司通过自建生产设备形成的设备成本即设备直接材料、直

接人工、生产制造费用和运费金额 15,961.82 万元最终计入了固定资产科目，

属于资本性支出。 

综上，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所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额中，

用于形成设备成本部分计入固定资产，应认定为“资本性支出”，不视同补充流

动资金。 

2、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所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额中，

自建过程中所分摊的间接费用属于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铺底流动资金等

非资本性支出，属于视同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规定，自行建造固定资产的成本,

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构成，包括应分摊的

间接费用等。由前述企业会计准则可知，自行建造固定资产应分摊的间接费用

可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作为资本化支出。 

公司自制设备过程中及后续运营过程中，需要考虑设备所分摊的间接费用，

具体包括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为保障设备后续持续运营所需售后费用、预估安

装调试费用及备品备件费用，计算方式为单台设备所需成本*（管理费用占成本

比例+研发费用占成本比例+售后服务费用占成本比例+设备安装调试费用及备

品备件占成本比例），上述设备应分摊的间接费用金额合计 9,655.64 万元，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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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现金支出间接作用于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有效保证设备在使用期限内

的正常运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设备应分摊的间接费用金额 9,655.64 万

元可作为资本性支出。 

考虑到间接费用形成设备建造、运转过程中的费用化投资，因此基于谨慎

性原则，将自制设备应分摊的间接费用视作募集资金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

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情形，在合并报表层面应视同补充流动资金。 

综上，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所涉及的募集资金投资额

中，自建过程中所分摊的间接费用属于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铺底流动资金

等非资本性支出，属于视同补充流动资金，相关视同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9,655.64 万元。 

（三）自制设备作为资本性支出相关已过会案例 

1、京运通——自制单晶炉用于募投项目 

根据京运通（601908.SH）公告的《2020 年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

论与分析”之“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京运通乌海 10GW 高效单晶硅棒项

目属于新材料业务，该业务扩产全部使用自产单晶硅炉。 

相关披露原文如下： 

 

（2）募投项目采购设备作为资本性支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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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京运通 2020 年 8 月 11 日公告的《关于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中披露，该公司募投项目乌海 10GW 高

效单晶硅棒项目需购置单晶炉、单晶截断机、单晶开方机等设备，所需设备购置

及安装调试费用主要依据相关厂商提供的报价资料，部分设备结合市场行情价格

综合测算，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其中单晶炉为自产设备，相关购置支出均计入

资本性支出。 

相关披露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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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达股份——自制风力发电机组用于电站运营募投项目 

（1）募投项目自建固定资产情况 

根据运达股份（300772.SZ）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告的《浙江运达风电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运达股份的

主营业务为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及风电场的开发运营。

募投项目“昔阳县皋落风电场二期 50MW 工程项目”拟安装 7 台单机容量为

2.5MW、9台单机容量为 3.6MW 的风力发电机组，总容量为 49.90MW。 

相关披露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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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情况 

运达股份（300772.SZ）于 2020 年 7 月 3 日公告的《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本次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7,700.00 万元（含 57,700.00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昔阳县皋落风电场二期 50MW 工程项目”、

“智能型风电机组产品系列化开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昔阳县皋落风电场二期 50MW 工程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34,961.69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32,420.00万元，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资本性支出项目，

其中设备及安装工程费主要包括风电机组、设备及安装工程费主要包括风电机

组、塔筒（架）、机组变电站、低压电缆及埋管、集电电缆线路、35kV 架空线路

等设备费及其安装费，共计 23,706.59 万元，其中设备购置费 21,835.14 万元、

建安工程费 1,871.46 万元（含部分主材）。风电机组设备价由公司生产基地和

项目公司内部协商确定，塔筒等设备根据供应商报价确定，其他设备及材料参

考近期价格水平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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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披露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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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飞数据案例 

（1）募投项目自建固定资产情况 

根据奥飞数据（300738.SZ）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公告的《广东奥飞数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业板上市募

集说明书》披露，公司是专业从事互联网数据中心运营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

商，在广州、深圳、北京等核心城市拥有多个自建高品质 IDC 机房。本次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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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新一代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产业园（A 栋）项目”属于自建机房，部署约

2,500 个机柜。 

相关披露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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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投项目投资金额情况 

根据奥飞数据（300738.SZ）于 2021 年 12 月 1 日公告的《广东奥飞数据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在创业板上市募

集说明书》披露，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63,500.00万元（含人民币 63,5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于“新

一代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产业园（A 栋）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

款”。 

“新一代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产业园（A 栋）项目”投资总金额为 57,293.29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46,000 万元，其中硬件设备购置费计划投资

43,469.88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38,300.00 万元。 

相关披露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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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自制设备作为资本性支出采用募集资金投入，符合市场惯例。 

二、结合各募投项目中非资本性支出的情况，测算本次募投项目中实质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金额，并论证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是否超过募集资金总

额的 30% 

从合并报表角度考虑，调整后，募投项目投资总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1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 17,804.58 15,600.15 

2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 37,738.25 32,729.85 

合计 55,542.83 48,330.00 

从合并报表角度调整后，本次募投项目之募集资金具体投向细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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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乐山 12GW机加

及配套项目 

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 15,264.58 15,264.58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40.00 335.57 

预备费 450.00 - 

铺底流动资金 1,750.00 - 

投资总额 17,804.58 15,600.15 

乐山 6GW 光伏

大硅片及配套项

目 

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 24,638.25 24,638.25 

配套设施工程 7,200.00 7,200.00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00.00 891.60 

预备费 750.00 - 

铺底流动资金 4,250.00 - 

投资总额 37,738.25 32,729.85 

合计 55,542.83 48,330.00 

（一）各募投项目中非资本性支出情况及本次募投项目中实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具体金额 

1、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预备费以及铺底流动资金。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5,600.15

万元。 

（1）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 

本项目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费用预计为 15,264.58 万元，主要包括自营建造

设备及安装工程和外购设备。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5,264.58 万元，

其中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10,877.79 万元，非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4,386.79 万元，根

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规定，视同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为 4,386.79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型 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资本性支出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非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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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营建造

设备及安

装工程 

工程物资 6,502.31 6,502.31 - 

2 设备制造及安装工程  749.54  749.54 - 

3 其他费用  4,386.79  - 4,386.79 

4 

外购设备 

截断机 560.00 560.00 -    

5 截断配套设备 480.00 480.00 - 

6 自动化产线及配套设备 2,235.94 2,235.94 - 

7 信息化系统及实施 300.00 300.00 - 

8 其它设备 50.00 50.00 - 

合计 15,264.58 10,877.79 4,386.79 

如上表所示，公司自营建造设备及安装工程中工程物资、设备制造及安装

工程两项支出为设备建造过程支出的原材料、人工费用、制造费用等，计入公

司固定资产，属于资本性支出。自营建造设备及安装工程中其他费用为设备设

计、制造及后续运营过程所分摊的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售后费用、预估安装

调试费用及备品备件费用等间接费用，作为非资本性支出。 

（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本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计为 340.0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类设备、办公

类软件及其他办公支出。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335.57

万元，其中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120 万元，非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215.57 万元，根

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规定，并基于资本性支出与

非资本性支出划分的谨慎性原则，视同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215.57 万元。本项

目租赁厂房已具备机加工序相关配套设施，故无需另行投资建设配套安装工程，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型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资本性支出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非资本性支出 

1 办公类设备 办公用电脑等 120.00 120.00 120.00 - 

2 办公类软件 ERP/BPM/邮箱等 20.00 20.00 - 20.00 

3 其他办公支出 - 200.00 195.57 - 195.57 

合计 340.00 335.57 120.00 215.57 

（3）预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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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预备费共 450.00 万元，全部为非资本性支出，系针对项目实施中设

备采购、安装设施等可能发生的变动，需要事先预留的费用，出于谨慎考虑，预

备费全部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或者金融机构贷款投入，不安排使用募集资金。 

（4）铺底流动资金 

本项目铺底流动资金预算共 1,750.00 万元，全部为非资本性支出，系根据公

司及近年新建项目前期的实际运营情况和项目特点，综合考虑未来项目货币资金、

应收账款、存货等经营性流动资产以及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等经营性流动负债的

情况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等因素，保证项目早期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流动资金。出于

谨慎考虑，流动资金全部以自筹资金或者金融机构贷款投入，不安排使用募集资

金。 

2、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配套

设施工程、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备费以及铺底流动资金。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为 32,729.85 万元。 

（1）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 

本项目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费用预计为 24,638.25 万元，主要包括自营建造

设备及安装工程和外购设备。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24,638.25 万元，

其中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19,369.41 万元，非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5,268.84 万元，根

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规定，视同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为 5,268.84 万元，具体设备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型 项目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资本性支出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非资本性支出 

1 自营建造

设备及安

装工程 

工程物资 8,315.41  8,315.41  - 

2 设备制造及安装工程  394.56   394.56  - 

3 其他费用  5,268.84  - 5,268.84 

4 
外购设备 

切片配套设备 560.00 560.00 -    

5 插片清洗一体机 2,300.00 2,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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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自动分选机 3,400.00 3,400.00 - 

7 自动化系统 3,899.43 3,899.43 - 

8 信息化系统及实施 500.00 500.00 - 

合计 24,638.25  19,369.41  5,268.84 

如上表所示，公司自营建造设备及安装工程中工程物资、设备制造及安装

工程两项支出为设备建造过程支出的原材料、人工费用、制造费用等，计入公

司固定资产，属于资本性支出。自营建造设备及安装工程中其他费用为设备设

计、制造及后续运营过程所分摊的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售后费用、预估安装

调试费用及备品备件费用等间接费用，作为非资本性支出。 

（2）配套设施工程 

本项目配套设施工程费用预计 7,200 万元，包括装修工程、暖通电气工程、

给排水工程及其他零星工程费用。本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7,200万元，

全部为资本性支出，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类型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资本性支出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非资本性支出 

1 安装工程类 装修工程  2,500.00     2,500.00     2,500.00  - 

2 安装工程类 暖通电气工程  3,100.00     3,100.00     3,100.00  - 

3 安装工程类 给排水工程  1,400.00     1,400.00     1,400.00  - 

4 安装工程类 其他零星工程    200.00        200.00        200.00  - 

合计  7,200.00     7,200.00     7,200.00  - 

（3）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本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计为 900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类设备、办公类软

件、其他办公支出、其他支出及项目建设咨询服务费、设计费。本项目拟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891.60 万元，其中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240 万元，非资本性支

出金额为 651.60 万元，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的相关

规定，并基于资本性支出与非资本性支出划分的谨慎性原则，视同补充流动资金

金额为 651.60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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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资本性支出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中

非资本性支出 

1 办公类设备 办公用电脑等    240.00         240.00      240.00              -    

2 办公类软件 ERP/BPM/邮箱等     30.00          30.00              -            30.00  

3 其他办公支出 -    300.00  300.00  -          300.00  

4 其他支出 通勤车辆等 30.00  30.00  -            30.00  

5 
项目建设咨询

服务费、设计费 
- 300.00  291.60  -          291.60  

合计 900.00 891.60 240.00 651.60 

（4）预备费 

本项目预备费共 750 万元，全部为非资本性支出，系针对项目实施中设备采

购、安装设施等可能发生的变动，需要事先预留的费用，出于谨慎考虑，预备费

全部以自筹资金或者金融机构贷款投入，不安排使用募集资金。 

（5）铺底流动资金 

本项目铺底流动资金预算 4,250 万元，全部为非资本性支出，系根据公司及

近年新建项目前期的实际运营情况和项目特点，综合考虑未来项目货币资金、应

收账款、存货等经营性流动资产以及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等经营性流动负债的情

况对流动资金的需求等因素，保证项目早期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流动资金。出于谨

慎考虑，流动资金全部以自筹资金或者金融机构贷款投入，不安排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向中视同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未超过募资总额的 30%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8,330 万

元（含 48,33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乐山 12GW 机加

及配套项目以及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中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所涉及的募集资

金投资额中，用于形成设备成本的部分由于在合并报表层面计入固定资产应认定

为资本性支出，用于弥补母公司投入即间接分摊费用由于在设备采购当年计入费

用应视同补充流动资金。 

前述募投项目中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部分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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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建设内容 
拟使用募集资

金投入金额 

其中：资本性

支出金额 

资本性支出金

额占募集资金

总金额的比例 

其中：非资本性

支出金额 

非资本性支出金

额占募集资金总

金额的比例 

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 

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 15,264.58 10,877.79 22.51% 4,386.79 9.08%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35.57 120.00 0.25% 215.57 0.45% 

小计 15,600.15 10,997.79 22.76% 4,602.36 9.52% 

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配套项目 

设备购建及安装工程 24,638.25 19,369.41 40.08% 5,268.84 10.90% 

安装工程 7,200.00 7,200.00 14.90% - -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891.60 240.00 0.50% 651.60 1.35% 

小计 32,729.85 26,809.41 55.47% 5,920.44 12.25% 

合计 48,330.00 37,807.20 78.23% 10,522.80 21.77% 

由上表可知，公司本次募投项目拟募集资金金额为不超过 48,330 万元（含

48,330 万元），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4 问相关规定，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中非资本性支出金额为 10,522.80 万元，该部分金

额视同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总额比例为 21.77%，未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 

三、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申报会计师根据《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4 问的要求

对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视同补充流动资金部分的情况进行了逐一核查，具体核查

程序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上市公司应综合考虑现有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模及变

动趋势、未来流动资金需求，合理确定募集资金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

务的规模。通过配股、发行优先股、董事会确定发行对象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式募集资金的，可以将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通过

其他方式募集资金的，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债务的比例不得超过募集资金

总额的 30%；对于具有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特点的企业，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

债务超过上述比例的，应充分论证其合理性。 

1、货币资金余额及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净额情况 



8-2-2-23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公司货币资金及可自由支配的货币资金净额情况

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2/31 

货币资金余额 

库存现金 -  

银行存款  20,425.54  

其他货币资金  22,316.48  

货币资金余额合计  42,742.02  

交易性金融资产本金金额 10,028.55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保证金 22,316.48 

自由支配货币资金净额 30,454.10 

注：交易性金融资产系银行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变现能力较强，可作为现金等价物。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其他货币资金余额 22,316.48 万元，主要

为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保证金，扣除该部分货币资金，公司可自由

支配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30,454.10 万元，均有明确使用计划，具体使用计划如

下： 

（1）前次募投项目尚需投入 11,972.24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日，公司首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实施完毕或存在

部分项目尾款尚未支付，尚需投入 11,972.24 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预算

（A）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已投入金额（B） 

尚需投入金额 

（C=A-B） 

1 
高精密数控装备产业化

项目 
19,000.00  11,064.68   7,935.32  

2 金刚线产业化项目 2,300.00  1,756.71   543.29  

3 研发技术中心扩建项目 2,419.19  2,419.19   -  

4 补充流动资金 12,631.21  12,631.21   -  

5 

乐山光伏大硅片研发中

心及智能制造示范基地

项目 

16,700.00  13,206.37   3,493.63  

合计 53,050.40 41,078.16 11,972.24  

（2）本次募投项目需要自有资金投入 7,204.43 万元 

本次募投项目“乐山 12GW 机加及配套项目”和“乐山 6GW 光伏大硅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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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项目”合计投资总额 55,542.83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已

投入金额 8.40 万元和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的金额 48,330.00 万元，尚需以自有资

金投入 7,204.43 万元。 

（3）公司其他重大自筹资金建设项目需要投入 54,463.08 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预算

（A）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已投入金额（B） 

尚需投入金额 

（C=A-B） 

建湖 10GW 光伏大硅片项目 54,544.00 80.92 54,463.08 

（4）为偿还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预留 2,846.36 万元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2,846.36 万元，为保障公司的

短期偿债能力，公司需要预留 2,846.36 万元，用于偿还未来一年内到期的借款。 

综上所述，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有明确、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

的资金需求为 76,486.11 万元，具体包括前次募投项目尚需投入 11,972.24 万

元、本次募投项目需要自有资金投入 7,204.43 万元、公司其他重大自筹资金建

设项目需要投入 54,463.08 万元和为偿还一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预留 2,846.36

万元，而公司现有自由支配货币资金净额仅为 30,454.10 万元，公司货币资金

无法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求。 

2、结合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模及变动趋势对未来流动资金需

求的测算情况 

公司在 2019-2021 年经营情况的基础上，按照销售百分比法测算未来收入增

长所导致的相关经营性流动资产及经营性流动负债的变化，进而测算了公司未来

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即因营业收入增长所导致的营运资金缺口如

下（以下测算仅为论证公司流动资金缺口情况，不代表公司对 2022 年度及以后

年度经营情况及趋势的判断，亦不构成盈利预测或销售预测或业绩承诺）： 

（1）测算基本假设 

流动资金占用金额主要受公司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影响，公司

预测了 2022 年末、2023 年末和 2024 年末的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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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并分别计算了各年末的经营性流动资金占用金额（即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

性流动负债的差额）。 

公司未来三年新增流动资金缺口计算公式为：当年新增流动资金占用规模=

当年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金额-前一年年末流动资金占用金额。 

（2）营业收入预测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71,424.06 万元、

74,609.74 万元和 156,659.67 万元，最近三年复合增长率为 37.19%。假设公司

自 2022 年起未来三年的年均营业收入增长率与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

一致，以 2021 年度营业收入 156,659.67 万元为基数，据此测算 2022 年至 2024

年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度 E 2023年度 E 2024年度 E 

营业收入 156,659.67  214,924.30   294,858.63   404,522.01  

（3）经营性流动资产和经营性流动负债的预测 

基于公司最近三年经营性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存货）、

经营性负债（应付账款、合同负债）等主要科目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重，预测上

述各科目在 2022 年末、2023 年末和 2024 年末的金额以及新增流动资金规模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2021年

平均值 
占比 2022年度 E 2023年度 E 2024年度 E 

营业收入  100,897.83  100.00%  214,924.30   294,858.63   404,522.01  

应收票据（含应收款项融资）  40,363.77  40.00%  85,979.60   117,957.01   161,827.40  

应收账款（含合同资产）  45,438.47  45.03%  96,789.31   132,787.04   182,173.00  

预付款项  3,216.43  3.19%  6,851.38   9,399.54   12,895.40  

存货  40,133.40  39.78%  85,488.90   117,283.80   160,903.81  

经营性流动资产小计  129,152.07  128.00%  275,109.19   377,427.39   517,799.61  

应付票据  45,512.08  45.11%  96,946.12   133,002.18   182,468.15  

应付账款  43,344.77  42.96%  92,329.48   126,668.52   173,778.89  

预收款项/合同负债  17,137.63  16.99%  36,505.19   50,082.14   68,708.62  

经营性流动负债小计  105,994.48  105.05%  225,780.79   309,752.84   424,955.65  

流动资金占用规模  23,157.59  /  49,328.40   67,674.54   92,8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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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2021年

平均值 
占比 2022年度 E 2023年度 E 2024年度 E 

当年新增流动资金规模  33,520.33   18,346.14   25,169.42  

未来三年（2022-2024 年）流动资金缺口 77,035.89 

根据上表测算结果，公司 2022 年至 2024 年流动资金缺口预计为 77.035.89

万元。结合本问询回复报告“问题 1”之“二、结合各募投项目中非资本性支出

的情况，测算本次募投项目中实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具体金额，并论证补充流

动资金的比例是否超过募集资金总额的 30%”，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中视同

流动资金支出部分为 10,522.80 万元，该金额未超过公司实际营运资金的需求，

具有合理性。 

3、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2）复核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及效益测算，了解了相关项目的投资构成； 

（3）结合公司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模及变动趋势对公司未来

流动资金需求进行了测算； 

（4）查阅了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评估发行人管理层所采用的会计处

理是否符合准则的要求。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本次募集资金中拟用于子公司向母公司购买生产设备和工具器具的金

额由成本金额和加成金额两部分构成，其中设备成本金额在合并报表层面计入固

定资产，应认定为资本性支出，成本加成金额作为自建过程中所分摊的间接费用

在设备采购当年计入费用，应认定为非资本性支出，视同补充流动资金； 

（2）本次募投项目中非资本性支出即视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 10,522.80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21.77%，视同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未超过募集

资金总额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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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

的，视同补充流动资金。资本化阶段的研发支出不计入补充流动资金。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了解了该项目的投

资构成及投资数额的测算依据； 

（2）对本次募投项目中购买自产设备中视同补充流动资金部分的金额进行

了分析、复核； 

（3）访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人员。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中成本加成部分即自建过程中

所分摊的间接费用，在设备采购当年形成费用化投资，因此，属于募集资金用于

支付人员工资、货款、铺底流动资金等非资本性支出情形，在合并报表层面应视

同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上市公司应结合公司业务规模、业

务增长情况、现金流状况、资产构成及资金占用情况，论证说明补充流动资金

的原因及规模的合理性。对于补充流动资金规模明显超过企业实际经营情况且

缺乏合理理由的，保荐机构应就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审慎发表意见。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8,330

万元（含本数）。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所募资金中用于自制生产设

备成本计入固定资产部分作为资本性支出，自建过程中所分摊的间接费用由于在

当年计入费用视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中视同流动资金支出

部分为 10,522.80 万元，该金额未超过公司结合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

规模及变动趋势对 2021年至2023年流动资金缺口进行测算的结果且未超过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30%。 

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结合公司货币资金、资产负债结构、经营规模及变动趋势对公司未来

流动资金需求进行了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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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查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及效益测

算过程，对其中各项支出明细逐项核查； 

（3）访谈了公司相关负责人，了解了公司的资金使用计划。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视同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主要

为公司自建过程中所分摊的间接费用，相关资金规模已通过谨慎测算，具有合理

性。 

（四）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资产的，如审议本次证券发行方案的董事会前已

完成收购资产过户登记的，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应视为补充流动资金；如审议本

次证券发行方案董事会前尚未完成收购资产过户登记的，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应

视为收购资产。 

申报会计师查阅了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了解了相关项目的投资构成情况。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向不涉及收购资产。 

（以下无正文）



8-2-2-29 

 

（此页无正文，为《关于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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